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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6085 號   

 

案由：本院委員賴惠員、劉建國等 17 人，近兩年消費者物價指數居

高不下，直至民國 112 年 3 月為止，已經連續 20 個月超過

2%通膨警戒線，然現行年金給付調整卻未跟上物價漲幅，已

衝擊領取國民年金給付者之基本日常生活，為維護民眾基本

經濟生活，應依據消費者物價指數重新檢討之。爰擬具「國

民年金法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說明： 

一、近年消費者物價指數飆漲，依主計總處統計，至民國 112 年 4 月為止，我國已連續 21 個月

超過 2%通膨警戒線，但年金給付尚未跟上物價漲幅速度，難以確保人民基本經濟安全。因

近兩年年增率未低於通膨警戒線，參照《勞工保險條例》，新增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成長

率達百分之五即調整，以利跟進現今社會之物價水準。 

二、參照《農民退休儲金條例》及《農民退休儲金條例施行細則》，修正調整周期由每四年一

次，改為每三年一次，以利及時反映現行的物價變動。 

 

提案人：賴惠員  劉建國   

連署人：莊競程  楊 曜  湯蕙禎  邱泰源  蘇巧慧  

陳培瑜  余 天  鍾佳濱  吳思瑤  陳素月  

邱志偉  黃世杰  陳秀寳  吳琪銘  蔡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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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年金法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十四條之一 自中華民國

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起，本

法所定老年年金給付加計金

額、老年基本保證年金、第

四十二條第二項與第四項及

第五十三條所定金額，調整

為新臺幣三千五百元，身心

障礙年金給付基本保障及身

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之金額

，調整為新臺幣四千七百元

；其後每三年調整一次，由

中央主管機關參照中央主計

機關發布之最近一年消費者

物價指數較前次調整之前一

年消費者物價指數成長率，

或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成長

率達百分之五即調整公告調

整之，但成長率為零或負數

時，不予調整。 

第五十四條之一 自中華民國

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起，本

法所定老年年金給付加計金

額、老年基本保證年金、第

四十二條第二項與第四項及

第五十三條所定金額，調整

為新臺幣三千五百元，身心

障礙年金給付基本保障及身

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之金額

，調整為新臺幣四千七百元

；其後每四年調整一次，由

中央主管機關參照中央主計

機關發布之最近一年消費者

物價指數較前次調整之前一

年消費者物價指數成長率公

告調整之，但成長率為零或

負數時，不予調整。 

一、依據主計總處統計消費者

物價指數居高不下，直至民

國 112 年 4 月為止，已連續

21 個月超過 2%通膨警戒線

，然年金給付卻始終未跟上

物價漲幅速度。然物價變動

快速，參照《勞工保險條例

》，新增消費者物價指數累

計成長率達百分之五即調整

之。 

二、為確保領取國民年金者之

經濟安全，參照《農民退休

儲金條例》及《農民退休儲

金條例施行細則》，修正調

整周期由每四年一次，改為

每三年一次。 

 

 


